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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新生於完成註冊手續後，由註冊組核發學生證，作為本校學生身分證明之

用。 

二、 學生證不得轉借他人或作其他不正當使用。亦不得塗改污損，否則一經查出即

視其情節輕重議處。 

三、 學生證如有損壞、不堪使用時，應將原證繳回註冊組並填寫校園 IC卡申請

書，於繳納工本費後，再送交註冊組移請卡務中心換發。 

四、 學生證須妥為保存，倘有遺失，須先在學生管理系統辦理線上掛失作業，並至

註冊組填寫校園 IC卡申請書，於繳納工本費後，再送交註冊組移請卡務中心

補發。 

五、 學生證的照片如有故意偽造、借用或冒名頂替等情事，按校規處理。 

六、 畢業、休學、退學、轉學等離校時應持學生證至註冊組辦理。 

七、 自 111學年度起取消學生證背面每學期加蓋註冊章貼紙措施，若學生有需要在

學證明可至註冊組申請，或自行至全功能成績列印自動繳費機操作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，奉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